附件3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承诺书

本律师事务所同意本所律师加入东莞市法律援助律师库，并承诺做好以下工作：

一、对本所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做好利益冲突审查，及时发现并纠正违反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行为，确保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

二、加强对本所律师的培训。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能够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全国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规范》（SF/T 0058-2023）《全国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服务规范》（SF/T 0032-2023）《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同行评估细则》（SF/T 0085-2020）《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同行评估细则》（SF/T 0086-2020）《广东省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规范（试行）》《广东省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同行评估细则（试行）》《广东省法律援助事项办理程序规定》等规定，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承办律师熟悉市法律援助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学习包》的内容，按规定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三、选定一名合伙人或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担任本所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人，负责对接市法律援助处与本所的相关法律援助事务，负责监督管理本所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配合参与市法律援助处组织的律师事务所案件交叉评查活动。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人转所的，应在转所手续办理完成前选定新人选并向市法律援助处报备。

该管理人应熟悉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的相关规定，责任心和办理案件能力较强，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较高；能够有效监督本所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按规定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监督管理本所拟归档的案件符合市法律援助处的归档要求。对市法律援助处退回整改的归档材料，要负责督促承办律师按规定完成整改事项。

质量管理人自行承办的法律援助事项，在2025年、2026年经法律援助机构或者其他有关机关、专家的监督检查，评估认定为办理质量不合格的，不能继续担任质量管理人，律师事务所应更换人选并向市法律援助处报备。

四、律师事务所应组织人员每年抽查当年律师事务所归档案件量的10%的案件（应抽查案件量超过20宗的，可抽查20宗，律师事务所亦可根据需要自行增加抽查量），根据《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评分表》进行复评，并每年11月30日前将当年抽查案件的名单及评估结果报市法律援助处。
五、对涉及本所的法律援助投诉案件，积极配合市法律援助处等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等工作。

                           律师事务所（盖章）

                              年  月  日

